附件1：
芒市“三区”教师专项计划支教协议书

选派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甲方)

受援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

支教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丙方)

为全面提高芒市贫困地区、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(简称“三区”)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，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，根据中央和省有关要求，经教育局选派，     学校      老师将在        从事支教工作。支教期为     学年，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   年     月止。

为切实做好支教工作，规范三方在支教期间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《云南省贫困地区、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方案》，结合实际，三方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照执行。

　　一、甲方权利及义务
1.严格按照选派标准，按规定将丙方选派到乙方支教。对丙方信息(职称或职务、学历、年龄)的真实性和在校期间的政治表现负责。

2.及时安排人员接交丙方工作，并保障丙方在支教期间原有的各项待遇不变。

3.在丙方支教期间，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丙方家庭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。

4.丙方支教一学年，且考核合格的，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，应在工资、职务(职称)晋升、计算基层工作经历、表彰奖励等按现有倾斜政策执行。

二、乙方权利及义务
1.做好接送工作，确保丙方及时、顺利到岗开始工作;丙方圆满完成支教工作任务后，为其出具客观、公正、合理的评鉴意见，让其满意离岗并安全返回选派学校。

2.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为丙方提供工作、生活等基本条件，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，确保丙方安心工作。

3.做好管理工作，丙方支教期间，以乙方管理为主;年度考核由甲方依据乙方意见，确定其考核等次。

4.做好安全保障等工作，积极落实为丙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，在丙方支教期间发生意外或伤病时给予帮助，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反馈甲方。

　　三、丙方权利及义务
1.在规定时间内到乙方报到。

2.自觉服从乙方管理，遵守乙方规章制度，维护甲方和本人形象。
3.结合实际利用先进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帮助当地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。
4.因伤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请假5天内，需乙方批准方可离开;请假6至10天，需报市教育人事部门批准;请假10天以上或不能坚持工作到支教任务结束，需报市教育分管领导批准。

5.支教任务结束后，及时向受援学校移交工作，按时返回选派学校。

　　四、其他事宜
本协议书一式四份，三方各持一份，市教育人事股一份。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选派学校(公章)：      乙方：受援学校(公章)：

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丙方：支教教师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